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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嘉義市新永續「校園防詐小尖兵」宣導跨局處任務分工表 

項次 任務項目 主辦單位 承(協)辦單位 備註 

1 

點-舉辦

宣誓記者
會 

警察局 

教育處 
社會處 

觀新處 

校外會 
童軍會 

女童軍會 

家長協會 

1.本案由警察局(少年隊)統

籌規劃，相關活動流程、
表演節目及團體、會場布

置、邀請貴賓等細節，由

該局再行召開籌備細部分

工協調會據以辦理。 

2.請教育處邀請各國中、小

校長或代表與會共同響
應；活動當日提供攤位，

請教育處並協請校外會配

合派員共同設攤宣導。 
3.請社會處邀請本市兒童及

少年諮詢代表參加共同響

應，並協助辦理學生請假
事宜；活動當日提供攤

位，請配合派員設攤宣

導。 
4.由警察局提供活動 3 稿

(致詞、流程、新聞)予觀

新處，並請觀新處協助發
布事宜。 

5.請校外會邀請各高中、職

校長或代表與會共同響
應。 

6.請童軍會指派代表與會共

同響應。 
7.請女童軍會指派代表與會

共同響應。 

8.請家長協會指派代表與會
共同響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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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線-校園

大連線 
警察局 教育處 

1.請教育處協助推廣本案並
發交數位教材(L 型文件

夾)予本市各級學校轉發

給每位所屬學生。 
2.請教育處協助推動本市國

中、小各校，於成果驗收

期(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
間)線上登記可供宣導團

配合入校宣導之日期時間

及指定各校聯繫窗口。 

3.由警察局(少年隊)為聯繫

窗口，依各校提供時間，

由警察局長率刑警大隊、
少年隊、交通隊、婦幼

隊、本市家長協會志工代

表等組成宣導團，至本市
32 所國中、小校園巡迴

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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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面-建立
全民防護

網 

警察局 

教育處 

社會處 

觀新處 
校外會 

童軍會 

女童軍會 
家長協會 

1.請各協辦單位協助推廣防
詐線上數位教材，鼓勵學

生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學

習，在期限內完成學習任
務且推廣給親朋好友者，

每校推廣數最多前 43 名

頒贈各式限量文創宣導
品。 

2.由警察局(資訊科)線上教

材後臺篩選出每校推廣數

最多前 43 名之學生，並

於警察局宣導團入校宣導

時機公開頒發文創宣導品
(警察大白熊玩偶 3 隻、

特製棒球帽 10 頂、特製

運動毛巾 10 條、特製 T
恤 10 件、特製水壺 10

個)。 

3.另為強化本案之推廣效
果，設計團體獎項表揚推

廣本案有功之學校及各校

班級導師，請市長於治安
會報中頒獎(首次頒獎預

計於 115 年 3 月份治安會

報)，藉由團隊精神帶動
並提升本案之參與感及宣

導成效。 


